紫金山天文台电子邮箱申请表
	姓名
	
	部门
	
	职工或研究生
	

	房间号
	
	电话
	
	
	

	拟申请邮箱名：              @pmo.ac.cn （单名者，用姓名的全拼；非单名者，采用姓的全拼，名字中每个汉字的第一个拼音字符组成，有特殊需要请另行说明）    

	 承诺：
1、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，遵守所有网络服务的网络协议、规定、程序和惯例。
2、邮箱只供本人使用，不得借给他人使用，若发生纠纷由本人负全部责任。
3、邮箱用户在利用电子邮箱服务时必须符合中国有关法规，不得利用邮箱服务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以下信息和进行破坏行为：
（1）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。
（2）危害国家安全，泄漏国家和台内秘密，颠覆国家政权，破坏国家统一的；
（3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；
（4）煽动民族仇恨、民族歧视，破坏民族团结的；
（5）破坏国家宗教政策，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；
（6）散布谣言，扰乱社会秩序，破坏社会稳定的；
（7）散布淫秽、色情、赌博、暴力、凶杀、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；
（8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；
（9）含有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；
（10）故意制作、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的；
（11）其他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行为；
（12）以任何方式干扰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电子邮箱的服务。
4、邮箱用户对被动收到的不良信息，应报告信息化建设中心处理，及时向中国科学院反垃圾邮件系统投诉（投诉方法见邮件系统网站），严禁扩散。
5、如发现违反国家法规和本规定者，信息化建设中心有权关闭其账户，并按照我台有关管理制度处理；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由违法电子邮箱用户承担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申请人）签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部门负责人或导师签字：
	信息化建设中心签字：


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，请联系信息化建设中心：83332012
